
苗栗縣政府 

112 年度原住民族語保母獎助計畫 

族語保母報名簡章 

一、 預計徵求名額：10名。 

二、 報名資格： 

(一) 親屬保母：能說流利原住民族語，且家中有三親等內之 0

足歲以上至 5歲未就學之原住民籍幼兒。 

(二) 一般保母：能說流利原住民族語，並具一般保母資格者(如

報名表/一般保母申請所列條件之一)。 

(三) 族語托育時間須符合每日上午 8時至下午 6時期間，每週

至少 5日，每日至少 4小時。 

三、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2 年 7月 24 日(星期一)止（以郵戳為憑，

逾期恕不受理）。 

四、 測驗日期：112 年 8月 1至 10 日期間，另行通知時間地點。 

五、 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附件 1、2）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郵

寄(地址:360苗栗市府前路3號)或親送至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

事務中心報名。 

六、 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摘錄，詳見報名表)： 

(一) 親屬保母：可證明與收托幼兒具三親等內關係之戶籍謄

本。 

(二) 一般保母：(以下證書擇一) 

1. 保母人員技術士證照影本。 

2.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政、護理相關學程、科、

系、所畢業證書影本。 



3. 托育人員(保母)專業訓練課程結業證書影本。 

七、 口說測驗題型：共計 8分鐘 

（一） 自我介紹（2 分鐘） 

（二） 委員提問（6 分鐘） 

八、 獎助金標準表： 

 

九、 注意事項： 

(一) 通過族語能力口說測驗，須參加族語保母職能強化訓練課

程（12小時）結業者，始取得族語保母資格。 

(二) 不適格而註銷族語保母資格之情形如下： 

1. 一個月內訪視 3次，均未遇者：家訪員訪視族語保母未

遇 2次，且族語保母均未依「空訪聯絡單」回報並說明

原因，並續經家訪員及縣市政府督導員或承辦人共同進

行第 3次訪視仍未遇者。 



2. 收托幼兒不符計畫規定者：領有語言障礙之身心障礙手

冊者。 

3. 實施托育時間不符計畫規定者：按原住民族委員會 104

年 6 月 3 日原民教字第 1040031442 號函規定，族語托

育時間為每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6 時期間，每週至少 5

日，每日至少 4小時。經查未於前開時間內實施族語托

育，或每週及每日時數未達標準者，均屬托育時間不符

計畫規定者。 

4. 族語保母有不良嗜好（如酗酒、賭博等），足以嚴重影

響小孩正常習慣發展者。 

5. 一般保母經輔導後，拒絕依家訪員協助完成於社區保母

系統登錄者。 

6. 未參加族語保母職能強化訓練（不含依規定請假）。 

7. 未落實推動族語傳承，屬不適任者，或經兩階段輔導並

審核後仍未達標或族語保母未配合輔導之情事，則註銷

獎助。 

8. 112 年度起族語保母推動族語托育分為五個階段(第一

等級至第五等級)，每階段執行期間為一年，執行期間

屆滿，原則進入下一階段。每一階段若累計 4 次未達

標，族語保母需參與輔導，若經兩階段輔導仍未達標或

族語保母未配合輔導之情事，則註銷族語保母資格。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112 年度原住民族語保母獎助計畫 

族語保母(親屬保母) 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E-mail  

族群別  語言別  

電話 居住所電話： 行動電話： 

戶籍住址  

居住地址  

教育程度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預計收托 

幼兒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年齡  

申請人與收

托幼兒關係 

□本人之子女 

□非子女，但屬同一戶籍居住之親屬(證明與收托幼兒具三等親內關係) 

檢附證明文

件 

1.□申請人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2.□戶籍謄本影本(證明與收托幼兒具二等親或三等親內關係)  

收件審核 

(勿填) 

1. 收件時間：112 年  月  日。符合/不符合規定期限。 

2. 應檢附文件符合/不符合規定。 

附件 1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112 年度原住民族語保母獎助計畫 

族語保母(一般保母) 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E-mail  

族群別  語言別  

電話 居住所電話： 行動電話： 

戶籍住址  

居住地址  

教育程度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預計收托 

幼兒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年齡  

檢附證明文

件 

1.□申請人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2.保母相關證照(請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 

□保母人員技術士證照影本。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政、護理相關學程、科、系、所

畢業證書影本。 

□托育人員(保母)專業訓練課程結業證書影本。 

3.□受託幼兒之父母/監護人同意書 

收件審核 

(勿填) 

1. 收件時間：112 年  月  日。符合/不符合規定期限。 

2. 應檢附文件符合/不符合規定。 

附件 2 



112 年度原住民族語保母獎助計畫 

 

父母/監護人同意書 

 

本人             （托育幼兒之父或母或監護人），

同意委託 

                 於取得 112 年度原住民族語保母

獎助計畫保母資格後， 托育幼兒           ，身分

證統一編號             ，民國   年  月  日生。 

 

 

此致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月     日 

附件 3 


